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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政策 
 

  



1.目的 

为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公司环境影响，贯彻公司可持续发展理念，响应国际国内循环

经济政策及倡议，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十四五”循环经济

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及公司运营所

在地所适用的与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定本政策。 

2.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境内外所有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

倡议所有合作伙伴和其他相关方遵循本政策所体现的原则，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3.循环经济治理 

3.1 公司深刻认识到循环经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致力于通过资源的高效利

用和废弃物的减少，最大限度减少生态足迹，推动自身及价值链高质量发展。公司秉持“源

头减量、重复使用、循环利用”的原则，不断完善循环经济管理机制。 

3.2 公司 ESG管理委员会、ESG工作小组及各相关组织部门，制定和落实循环经济管理目标，

定期评估和改进，由各业务部门具体执行相关工作，推动目标达成。 

3.3 公司将循环经济相关风险与机遇整合至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与流程，识别并分析物料、产

品循环等议题的潜在影响，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持续改善建议。 

3.4 公司向包括监管机构、客户、员工、供应商等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传递公司的循环经济政

策与战略，积极开展资源循环、废弃物管理等领域合作，推动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循环发展。 

4.循环经济协同管理措施 

4.1 产品设计 

4.1.1 公司在产品设计环节遵循环经济原则，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流通、使用、回

收和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尽可能少用或不用有害原料。 

4.1.2 公司全方位全过程推行工业产品绿色设计，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开发高性能、高质量的绿色低碳环保光伏产品，提升产品的循环性。 

4.1.3 公司在产品设计阶段将可回收、可再生和再生物料使用纳入考量，优先选用可回收和

可再生原料，按法规要求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物料，确保产品循环性相关设计符合公司运营



所在地以及产品上市地的法律法规要求、 

4.1.4 公司在产品设计阶段，实施生命周期评价，评估产品的环境影响，以改进设计方案。 

4.2 供应链管理 

4.2.1 公司在采购环节遵循减少废弃物产生的循环经济原则，鼓励使用可回收、可再生、再

生和环境友好的原材料及产品。 

4.2.2公司向供应商传达循环经济理念，鼓励供应商实施循环经济措施，包括提高材料使用

效率和减少废弃物产生等。 

4.2.3 公司协同供应链合作伙伴，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供应链透明度，识别提升物料循环

利用率的机会；提高物流和运营效率，推动供应链循环实践。 

4.2.4 公司定期审查供应链中的循环经济实践，确保各环节符合公司政策要求。 

4.3 生产运营 

4.3.1 公司优化生产工艺，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推行节能和节水措施，推进工业余压

余热、废水废气废液的资源化利用，减少资源消耗及生产过程中的产生的废弃物。 

4.3.2 公司制定生产运营层面废弃物管理目标，计划于 2030年实现废物“零填埋”。 

4.3.3 公司制定产品物料循环使用规范，明确产品循环物料的使用及管理流程，规定物料循

环的技术指标及文件记录要求，从而增加产品物料利用率，减少产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和

污染物排放。 

4.3.4 公司制定并执行废弃物管理程序，对废弃物申报、产生、收集、分类、储存、转移及

处置等环节进行严格监督与管理，确保对生产运营过程中的废弃物实行规范处理，避免废弃

物对环境造成污染。 

4.4 回收利用 

4.4.1 公司重视报废产品的环境影响，针对报废产品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并制定合规处理方

法，最大程度减少环境污染。 

4.4.2 公司制定产品回收计划，对有缺陷的和报废产品进行回收和再利用，确保产品的回收

效率、材料回收率符合公司运营所在地及产品上市地的法律法规要求。 

4.4.3 公司持续开展产品回收相关研究，对产品回收政策、技术、市场、产业、标准、专利



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保持关注。 

4.4.4 公司对产品的包装材料进行及时跟踪与回收，建立并执行生产 - 仓库 - 采购的一

体化包材回收流程，回收类别包括纸箱、纸板、木板、塑料管、焊带周转包材、 电池片周

转包材、玻璃铁托盘等。 

5.储能产品循环性管理 

5.1 公司重视储能产品循环性管理，遵循运营所在地及储能产品上市地的法律法规要求，通

过采取系列合规管理措施，确保储能产品符合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案》及相关产品循环经

济政策法规要求。 

5.2 公司在储能产品设计阶段，确保产品耐久性等性能参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5.3 公司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义务，推进废旧电池材料回收体系建设，提高材料回收率。 

5.4 公司针对储能产品使用的镍、钴、锂、铅等关键原材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时间线要求，

推进再生材料比例披露，并设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原材料回收比例目标及产品再生材料使

用比例目标。 

 


